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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办理实施办法

为畅通学生诉求渠道，及时做好学生诉求办理工作，建

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学生诉求办理机制，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

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作

领导小组，学校各职能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负责人作为成员。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，负责受理、转办、统

筹协调、督促解决各类学生诉求以及问题的阶段性汇总分析

等工作。

二、诉求受理范围及反映渠道

（一）受理范围

学生诉求包括学生提出的合理合法的要求和请求，以及

提出促进学校和谐发展的合理化建议等，具体内容可涵盖以

下方面：

1.学生对学校教学、管理和服务的意见建议及诉求；

2.学生对班级综合测评、奖助学金评比、推先评优等工

作程序及结果的意见建议及诉求；

3.学生对师德师风问题的反映和诉求；

4.学生出现的思想及心理问题；

5.学生在学习生活遇到的需要学校解决的实际困难，对

学校发展建设的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反映渠道

学校设立了相关反馈渠道，主动对接、及时回应广大学

生的利益诉求，学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映问题、建言献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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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。学生可登录学校网站主页，点

击“书记信箱”或“校长信箱”专栏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意见

建议、反映问题。

2.学生工作处处长接待日。学生工作处将每周四下午定

为“处长接待日”，接待地点设于学生工作处办公室（办公

楼一楼 111），学生工作处处长负责受理咨询解答和登记学生

意见和建议。

3.学生座谈会。建立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制度，相关职

能部门及各二级学院院长（副院长）、副书记、学生科长、

二级学院办公室主任等参加座谈会，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。

4.向辅导员反馈。辅导员通过随堂听课、走访宿舍、访

谈学生等方式，深入学生一线听取和收集学生合理的利益诉

求。学生遇到问题也可通过电话、微信、QQ 等途径第一时间

向辅导员反映。

5.诉求热线电话。

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电话：0776-5825962、

0776-5728266

学生工作处：0776-5728366

保卫处：0776-5661055

教务处：0776-5588285、0776-5588385

团 委：0776-5727566

后勤管理中心：0776-5588156、0776-5588778

土木工程学院：0776-5825291

艺术设计学院：0776-5825835

经济管理学院：0776-5825195

铁道与航空学院：0776-59807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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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与机电学院：0776-5930766

国防科技学院：0776-5780866

教育学院：0776-5825962

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 8：00—11：30，下午 14：

30—17：30

6.建立提案制度。在每年党员大会和团代会、学代会期

间，学生代表可以通过提案的方式向学校提出意见建议。

7.学生会权益维护部。学生可向学生会权益维护部反映

问题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
8.电子邮箱。学生可以把相关意见与建议发送至

gxgcxgc2017@163.com。

9.意见箱。学生可以把相关意见与建议投递至办公楼、

教学楼、宿舍区、食堂、二级学院实训楼等设置的意见箱。

为了更好地促进问题的沟通与解决，学校提倡实名反映

诉求，对反映诉求的个人实行保密制度，切实保护学生的合

法权益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学生诉求的办理按照“诉求受理→诉求交办→限时办结

→满意度评价”的基本流程，根据办结情况，实行“销号管

理”。

（一）诉求受理

1.书记信箱和校长信箱受理的学生诉求，由党委办公

室、校长办公室直接分派至相关责任单位办理；学生代表通

过提案反映的诉求，由提案委员会负责办理；相关职能部门

或二级学院受理的涉及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学生诉求，可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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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办理；以上之外的学生诉求，均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

生工作处）处理。

2.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处理的学生诉求，

受理学生诉求的单位或个人需当天提交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学生诉求交报单》（附件 1）。对受理学生诉求问题如实登记、

记录，并确认诉求事项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；如申请不符

合诉求受理条件、范围或确实无法解决的，应当及时答复并

做好解释说明工作。

（二）诉求交办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将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

整理，对于学生诉求比较集中、且单一部门无法解决的重大

问题，直接向领导小组汇报，经领导小组组长审定后，明确

牵头责任部门具体办理。对于学生日常学习、生活中遇到的

常见性、且部门可以直接解决的一般问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学生工作处）以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办理单》（附

件 2）的形式直接向责任单位分派，由其具体负责落实。

（三）限时办结

1.对于重大问题的解决，牵头责任部门需在领导小组规

定的时间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至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

处）；对于一般问题的解决，责任部门在接到《广西工程职

业学院学生诉求办理单》后 7 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至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

2.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于非涉密、宜公开的普遍性诉求，

原则上定期公开办理情况。对于个人署名的具体诉求，直接

答复诉求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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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满意度评价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联系学生以确认诉求是

否得到解决，并由学生对诉求解决进行满意度评价。学生对

于诉求解决或答复不满意的，由交由领导小组作进一步研

判。

四、工作机制

1.领导小组建立督办问效工作机制，学生诉求办理纳入

学校效能考核。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及时跟踪诉

求事项的办理，督促、协调相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办结。学

生诉求事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结的，按学校督办程序办

理。因置之不理、扣压诉求、推诿拖延、敷衍塞责等原因，

导致受理的学生诉求长期无法解决，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依

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责任倒查倒咎。

2.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建立“每月汇总、季

度分析”机制，从相关数据中挖掘学生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

题，撰写报告，经校领导批准，发至有关部门或单位，为学

校各项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工作建议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辅导员是反映解决学生诉求的“第一责任人”，要进

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下沉一线倾听了解学生，想学生之所想，

急学生之所急，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，

切实提升育人实效。

2.诉求承办部门要强化担当，科学合理进行办理，对学

生不同诉求，积极回应，总结经验，创新解决机制，始终在

“如何办得更快更好”上精准发力，确保诉求“件件有着落、

事事有回音”，实现问题解决的全流程闭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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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工作作风建设，强化服务意识、法

律意识和效能意识，主动拓展沟通渠道，切实抓好学生意见

的落实工作。职能部门负责人要主动深入到学生中去，密切

关注学生问题，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。

本办法自颁布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交报单

2.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办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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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交报单

诉求主题

日 期

学生班级 学生姓名

辅导员姓名 联系方式

诉求内容

受理方（个人

或部门）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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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诉求办理单

编号：

诉求主题

日 期

学生班级 学生姓名

辅导员姓名 联系方式

诉求

内容

摘要

学生工作处

处理意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盖章 年 月 日

职能部门处

理结果回复

（可附页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盖章 年 月 日

学生满意度

评价在相应

□内打“√”

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

学生签字： 年 月 日


